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弄假成真？開⽴不實的⾮⾃願離職證明，雇主也要付資遣費嗎？

⽂:林冠良（進階會員） ‧ 勞動‧⼯作  ‧ 2022-12-16

案例

勞⼯A因繼續曠職3天⽽被雇主B解僱[1]。A從友⼈⼝中得知若有⾮⾃願離職證明書，可以向公⽴就業服務
機構申請失業給付，所以不斷懇求B能開⽴勾選離職原因為公司業務緊縮⽽裁減⼈⼒[2]的離職證明⽂書，
讓A請領失業給付，此時B⼼軟同情⽽答應。但事隔數⽇後，A勞⼯以該證明去請領失業給付卻沒通過審
核，於是轉向B請求給付資遣費，被B拒絕後憤⽽⾛救濟程序，問：A以⼦虛烏有的「⾮⾃願離職證明[3]」
⽂件（以下簡稱「不實證明」），請求雇主⽀付資遣費，法院怎麼看呢？

註腳

本⽂

⼀、為什麼有些勞⼯希望開⽴不實證明？

以勞⼯⽴場，如果是⾮⾃願離職[1]，就有機會依就業保險法規定請領失業給付，原則上最⻑可領6個⽉，若是
年滿45歲或⾝⼼障礙⼈⼠，因這些族群要再回到就業市場難度較⾼，最⻑則可領9個⽉[2]，若正好遇到經濟不
景氣、⼤環境整體的就業情況不佳時，勞動部也可能公告延⻑請領⾄9個⽉，甚⾄12個⽉[3]。不僅如此，可能
還有職業訓練⽣活津貼[4]等就業保險給付[5]。

⼆、開⽴不實證明的雇主可否不給資遣費？法院怎麼看呢？（⾒圖1）

   勞動基準法第12條第1項第6款：「勞⼯有左列情形之⼀者，雇主得不經預告終⽌契約：……六、無
正當理由繼續曠⼯三⽇，或⼀個⽉內曠⼯達六⽇者。」

[1]

   勞動基準法第11條第2款：「⾮有左列情事之⼀者，雇主不得預告勞⼯終⽌勞動契約：……⼆、虧損
或業務緊縮時。」

[2]

   關於⾮⾃願離職證明的說明，在法律百科⽂章區有許多作者撰⽂，可參考，例如：匿名（2021），
《⾮⾃願離職證明書是什麼？和服務證明書有什麼不同？雇主不提供會有什麼罰則嗎？》。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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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 開⽴「不實⾮⾃願離職證明」的雇主可能⾯臨情況？
資料來源：林冠良 / 繪圖：Yen



資料來源：林冠良 / 繪圖：Yen

（⼀）少數⾒解：認為雇主不⽤給付資遣費

關於法院對於勞⼯持不實的⾮⾃願離職證明書，進⽽要求雇主應負擔資遣費的看法，曾有⾒解認為雇主無須⽀
付這筆資遣費，因為探究其本質，勞動契約並不是因為勞⼯「⾮⾃願離職」⽽終⽌，⽐如：本案例是勞⼯繼續
曠⼯逾3天，因為可歸責於勞⼯的事由⽽被雇主解僱。⽽這份不實的證明，上⾯寫的並不是真實的解僱事由，
所以雇主無須⽀付資遣費[6]。

（⼆）多數⾒解：認為雇主仍須給付資遣費

然⽽，採取另⼀⾒解的法院認為雇主違法發給不實證明，⽇後被勞⼯拿來請求資遣費時，仍然必須給付，因為
若雇主為了讓勞⼯請領失業給付，⽽沒有如實勾選記載真正的離職原因，如此不僅違背了就業保險是為了保護
真正失業者的本質，更會有掏空就業保險基⾦的疑慮，導致真正有需要的⼈求助無⾨，社會保險無法真正發揮
效⽤！所以，法院認為沒有必要保護原本就不合法的⾏為[7]。

⼩結，從上述可知實務多數採取的「仍須給付資遣費」⾒解，似乎傳達雇主本⾝的造假⾏為就是有問題的（即
使本意是為了幫忙勞⼯），不值得被保護，若因為亂開⽴不實證明⽽被勞⼯反噬請求資遣費，雇主須⾃⾷其
果。

三、雇主不應開⽴不實證明的其他理由

即使勞⼯真的只將⾮⾃願離職證明⽤於請領失業給付，沒有回頭要求資遣費，也建議雇主拒絕開⽴不實證明：

（⼀）請領失業給付須經查核，不實證明對勞⼯未必有幫助

勞⼯希望拿到不實證明，通常是為了想去公⽴就業服務機構登記，請領失業給付。但其實作業流程上，公⽴就
業服務機構會如實查核離職原因[8]，並不是直接將勞⼯提出的⽂件照單全收，因此即便拿到不實證明，通常在
失業認定上的初步審查，勞⼯就可能被發現離職原因有問題[9]。

（⼆）若不實證明僥倖通過查核，雇主可能⾯臨最⾼新臺幣15萬元的未通報罰鍰

依就業服務法規定，若雇主資遣勞⼯，則必須於員⼯離職前10⽇，將這些員⼯的相關個⼈資料等，列冊通報
當地主管機關及公⽴就業服務機構[10]。⽽通常雇主開⽴不實證明時，可能會因為沒有時間[11]，或擔⼼被主
管機關查核，所以未通報。

但就像前⾯說的，查核離職原因是請領失業給付的必經流程，若查核後勞⼯真的被認定為遭到資遣，雇主除了
可能⾯臨新臺幣3萬元〜15萬元的未通報罰鍰[12]，還必須給付資遣費。



（三）若查核後確認不是資遣，雇主可能負上詐欺、偽造⽂書罪等刑事責任 [13 ]

再接續前⽂，若公⽴就業服務機構查核時，發現勞⼯並不是被資遣，或雇主坦承⾃⼰配合造假，讓資格不符的
勞⼯詐領失業給付，則雇主這種明知勞⼯要詐領保險⾦仍開⽴不實證明的⾏為，可能會與勞⼯⼀起構成詐欺和
偽造⽂書罪的共同正犯[14]。

綜上，怎麼看雇主都不划算，還是如實填寫離職原因較有保障！

四、案例分析

回到案例，按照多數實務⾒解來看，A勞⼯請求資遣費雖有問題，但雇主B開⽴不實證明在先，才有機會使A勞
⼯反過頭請求⽀付資遣費。且不實開⽴的⾏為可能使就業保險基⾦被侵蝕，無法落實保障真正失業者的⽬的，
沒有被保護的必要，所以雇主B仍須⾃⾏承擔後果，給付A資遣費。

註腳
   就業保險法第11條第3項：「本法所稱⾮⾃願離職，指被保險⼈因投保單位關廠、遷廠、休業、解散、破

產宣告離職；或因勞動基準法第⼗⼀條、第⼗三條但書、第⼗四條及第⼆⼗條規定各款情事之⼀離職。」
[1]

   就業保險法第16條第1項：「失業給付按申請⼈離職辦理本保險退保之當⽉起前六個⽉平均⽉投保薪資百
分之六⼗按⽉發給，最⻑發給六個⽉。但申請⼈離職辦理本保險退保時已年滿四⼗五歲或領有社政主管機
關核發之⾝⼼障礙證明者，最⻑發給九個⽉。」
失業給付的內容，請參⾒法律百科⽂章，戴雯琪（2022），《勞⼯失業可以請領的三⼤補助津貼》。

[2]

   就業保險法第16條第2項：「中央主管機關於經濟不景氣致⼤量失業或其他緊急情事時，於審酌失業率及
其他情形後，得延⻑前項之給付期間最⻑⾄九個⽉，必要時得再延⻑之，但最⻑不得超過⼗⼆個⽉。但延
⻑給付期間不適⽤第⼗三條及第⼗⼋條之規定。」
就業保險延⻑失業給付實施辦法第2條：「
I 中央主管機關於失業狀況符合下列情形時，得公告延⻑失業給付，最⻑發給九個⽉：
⼀、每⽉領取失業給付⼈數占每⽉領取失業給付⼈數加計每⽉底被保險⼈⼈數之⽐率，連續四個⽉達百分
之三點三以上。
⼆、中央主計機關發布之失業率連續四個⽉未降低。
II 前項所定失業狀況加重達下列情形時，得再公告延⻑失業給付，合計最⻑發給⼗⼆個⽉：
⼀、每⽉領取失業給付⼈數占每⽉領取失業給付⼈數加計每⽉底被保險⼈⼈數之⽐率，連續⼋個⽉達百分
之三點三以上。
⼆、中央主計機關發布之失業率連續⼋個⽉未降低。」

[3]

   就業保險法第11條第1項第3款：「本保險各種保險給付之請領條件如下：……三、職業訓練⽣活津貼：
被保險⼈⾮⾃願離職，向公⽴就業服務機構辦理求職登記，經公⽴就業服務機構安排參加全⽇制職業訓練
。」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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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詳細內容可參⾒鍾秉正（2019），〈第五章 社會保險的給付 貳、 我國社會保險的給付內容〉，《社會
保險法論》，⾴277、278。陳⾦泉（2021），〈第⼗⼀章 服務證明書訴訟 第三節 離職證明書記載內
容 五、勞⼯亦得請求發給⾮⾃願離職證明〉，《勞動訴訟實務》，⾴472、473。

[5]

   臺灣臺北地⽅法院93年度勞簡上字第31號⺠事判決。[6]

   以最⾼法院95年度台上字第2948號⺠事判決為例：「上開離職證明書為被上訴⼈所核發，倘上訴⼈係⾃
⾏離職，被上訴⼈⾃可依實際離職原因⽽為記載，殊無隱藏實際離職原因之必要，縱被上訴⼈係為配合上
訴⼈領取失業給付⽽為不實記載等情屬實，惟此係以不實之表⽰，使上訴⼈⽅便領取就業保險失業給付，
無異侵蝕失業給付保險以保障真正失業勞⼯之旨意。是故被上訴⼈為配合領取失業給付⽽出具不實離職證
明，即係主張⾃⼰⾏為之不法，難認有值得保護之必要性，應承擔不實記載之不利益，則被上訴⼈抗辯上
訴⼈係⾃⾏離職云云，殊不⾜取。」
歷審裁判從臺灣臺北地⽅法院93年度勞訴字第75號⺠事判決、臺灣⾼等法院94年度勞上字第9號⺠事判
決皆有提到此概念。

[7]

   就業保險失業認定作業原則第3點第3項：「公⽴就業服務機構受理第⼀項失業認定及失業給付申請時，
應依辦理失業給付注意事項（如附件⼆）及失業給付服務流程（如附件三）規定辦理，並依失業認定離職
原因查核作業注意事項（如附件四），查核其離職原因。」
就業保險法第7條：「主管機關、保險⼈及公⽴就業服務機構為查核投保單位勞⼯⼯作情況、薪資或離職
原因，必要時，得查對其員⼯名冊、出勤⼯作紀錄及薪資帳冊等相關資料，投保單位不得規避、妨礙或拒
絕。」從本條可知，公⽴就業服務機構有權可以對投保單位查核離職原因，若不配合，可能還會處新臺幣
1萬元〜5萬元罰鍰（就業保險法第38條第4項）。

[8]

   從就業保險法規定，可以得知離職證明也可能是地⽅政府發給，不過即使是地⽅政府發的，公⽴就業服務
機構仍然會審核。
就業保險法第25條第3項：「第⼀項離職證明⽂件，指由投保單位或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發給之證
明；其取得有困難者，得經公⽴就業服務機構之同意，以書⾯釋明理由代替之。」
⾏政院勞⼯委員會勞保1字第0920007925號函（2003/3/17）：「公⽴就業服務機構於辦理失業認定時
，應依被保險⼈所送之『離職證明⽂件』，查核是否為『⾮⾃願離職』，⽽⾮對所有持『離職證明⽂件』
者，均判定係『⾮⾃願離職』。本會92年1⽉21⽇勞保1字第0920003857號令，並未規定被保險⼈需
符合⾮⾃願離職之條件，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始得核發離職證明。」

[9]

   就業服務法第33條第1項：「雇主資遣員⼯時，應於員⼯離職之⼗⽇前，將被資遣員⼯之姓名、性別、年
齡、住址、電話、擔任⼯作、資遣事由及需否就業輔導等事項，列冊通報當地主管機關及公⽴就業服務機
構。但其資遣係因天災、事變或其他不可抗⼒之情事所致者，應⾃被資遣員⼯離職之⽇起三⽇內為之。」

[10]

   依勞動基準法第12條，可歸責勞⼯的契約終⽌事由不需要經過預告。關於預告期間的問題，請參⾒法律
百科⽂章，雷皓明、張學昌（2020），《什麼時候可以解雇？應提前多久通知？》。

[11]

   就業服務法第68條第1項：「違反第九條、第三⼗三條第⼀項、第四⼗⼀條、第四⼗三條、第五⼗六條第
⼀項、第五⼗七條第三款、第四款或第六⼗⼀條規定者，處新臺幣三萬元以上⼗五萬元以下罰鍰。」

[12]

   中華⺠國刑法第339條：「
I 意圖為⾃⼰或第三⼈不法之所有，以詐術使⼈將本⼈或第三⼈之物交付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

[13]

https://judgment.judicial.gov.tw/FJUD/data.aspx?ty=JD&id=TPDV,93%252c%25e5%258b%259e%25e7%25b0%25a1%25e4%25b8%258a%252c31%252c20041103%252c1
https://judgment.judicial.gov.tw/FJUD/data.aspx?ty=JD&id=TPSV,95%252c%25e5%258f%25b0%25e4%25b8%258a%252c2948%252c20061228
https://judgment.judicial.gov.tw/FJUD/data.aspx?ty=JD&id=TPDV%252c93%252c%25e5%258b%259e%25e8%25a8%25b4%252c75%252c20041130%252c1
https://judgment.judicial.gov.tw/FJUD/data.aspx?ty=JD&id=TPHV,94%252c%25e5%258b%259e%25e4%25b8%258a%252c9%252c20060404%252c1
https://laws.mol.gov.tw/FLAW/FLAWDOC01.aspx?id=FL068213&flno=3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N0050021&flno=7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N0050021&flno=38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N0050021&flno=25
https://laws.mol.gov.tw/FLAW/FLAWDOC03.aspx?searchmode=global&datatype=etype&no=FE253573&keyword=0920007925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N0090001&flno=33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N0030001&flno=12
https://www.legis-pedia.com/article/labor-work/246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N0090001&flno=68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C0000001&flno=339


延伸閱讀
康⽴賢（2020），《我可以請公司發給服務證明書或⾮⾃願離職證明書嗎？為什麼要區分是不是⾃願離
職？》。

標籤
 ⾮⾃願離職，失業給付，資遣費，詐欺罪，共同正犯

或科或併科五⼗萬元以下罰⾦。
II 以前項⽅法得財產上不法之利益或使第三⼈得之者，亦同。
III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中華⺠國刑法第215條：「從事業務之⼈，明知為不實之事項，⽽登載於其業務上作成之⽂書，⾜以⽣損
害於公眾或他⼈者，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萬五千元以下罰⾦。」

   例如臺灣板橋地⽅法院100年度易字第3322號刑事判決：「本件被告甲○○已知悉被告⼄○○係⾃願離職
且欲以⾮⾃願離職證明書詐領失業給付，竟在被告⼄○○要求下，於業務上所執掌之離職證明書中為⾮⾃
願離職之不實登載，並交由被告⼄○○持之⾏使以詐領失業給付，被告甲○○既參與該不實⾮⾃願離職證
明書之登載製作，並將之交付予被告⼄○○⾏使以詐領失業給付，⾃已參與業務登載不實及詐欺罪之構成
要件⾏為，被告甲○○應為正犯。」

[14]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C0000001&flno=215
https://judgment.judicial.gov.tw/FJUD/data.aspx?ty=JD&id=PCDM,100%252c%25e6%2598%2593%252c3322%252c20121217%252c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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